
 

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特約公司及機關行號合約書     商務代碼：02612809 

 

         立合約書人：長榮文苑酒店（嘉義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簡稱甲方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 (簡稱乙方)   

一、 甲方提供餐飲優惠，特與乙方簽定本合約。 

二、 本合約自 西元 2026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 

三、 合約期限屆滿乙方未辦理續約，甲方不再提供優惠價。 

四、 合約期間甲方依合約內容提供餐飲之優惠。 

五、 乙方訂餐時請告知公司名稱或統一編號並當場出示識別證，得以享優惠價。 

六、 本合約價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。 

七、 餐飲平假日定義為平日：星期一至星期五。假日：星期六、星期日、國定假期及連續假期(不含前夕)。 

八、 甲方所提供之優惠價不適用於連續假期、農曆新年及特殊假日（母親節檔期、父親節檔期、中秋

節、端午節、聖誕節及跨年等，及依官網公告之日期）。  

【 餐飲優惠】 

優惠

項目 
優    惠    內    容 

餐飲

優惠 

2F 咖啡廳/1F 大廳酒廊優惠(限平日使用)： 

享餐食九折優惠，需加原價一成服務費。(不含酒水、外帶等其他專案不得合併使用)。 

宴會廳(中式桌菜)優惠(限平日使用): 

享餐食九折，需加原價一成服務費。(不含酒水、外帶等其他專案不得合併使用)。 

場租

優惠 
平日八折/假日九折 

【訂餐須知】 

1. 訂金收受-用餐預訂皆須預收訂金，收取預訂總金額的 20%，特約公司員工現場消費不必事先收取訂

金，限 10 人(含)以下。 

2. 宴會結束後，若實際用餐之桌（人）數未達確認桌（人）數時，本飯店仍依保證桌（人）數收費，

未達保證桌數菜餚可選擇由服務人員全打包帶走(需收原價一成服務費)或餐價五折(不帶走食材、不

收一成服務費)，並無法寄桌補吃。 

3. 本酒店內恕不接受外食，自帶外食酌收清潔費 NT$100 元/人。 

4. 為了配合菸害防治法本酒店(甲方)將全面禁止吸煙。同時為了賓客的安全宴會廳嚴禁使用任何噴式

罐裝彩帶等任何含有火藥成分相關物品及明火，或是任何傷及地毯之物品(嘔吐物)…等等，本酒店

將依污損程度向使用者收取清潔賠償費用(NT$5,000 元場地清潔費)，另拒絕攜帶小亮片、金粉、拉

炮、瓜子、開心果。(如有損壞本酒店之裝潢或器材等設備，需負賠償責任)本酒店各營業廳。 

5. 禁止攜帶竉物。導盲犬除外(依導盲犬相關法規)。 



 

6. 本酒店有完整的資源整合，若自備樂團，佈置廠商或其他相關廠商，如造成本酒店設備損壞，需另

支付修繕費用，並於宴會前須“提供廠商資料”以利與本酒店協商配合。 

7. 因活動所進之各項器材及物品，本酒店僅提供場地放置，恕不負看管責任。 

8. 本合約書須於訂金交付完成後方可成立，應於訂宴後七天內收取依照總費用比例之訂金，保留截止

期限內為總消費之 20%訂金。訂金及消費可以現金、信用卡或匯款方式支付，不得簽帳及開票。 

9. 合約書一經成立，因天災、戰亂、政府法令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，致不能履行本合約或履

行顯有困難時，本酒店同意視檔期狀況予以更改活動日期。 

10. 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，致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合約時，甲方應立即通知簽約單位；簽約單

位因此解除合約時，甲方應加倍返還簽約單位全額訂金，並應賠償簽約單位所受損害。 

11. 訂席訂金取消之規範： 

簽約單位取消合約須以書面通知，並同意本館於實際收到通知書時，依據以下標準收取訂金： 
➢ 甲方訂約日至約定餐會日距離 90-179日者 

1. 於約定餐會日前 135-179 日通知乙方者，得請求返還已付定金之 90%。但乙方保留之
定金超過新臺幣一萬元部分，仍應返還予甲方。 

2. 於約定餐會日前 90-134日通知乙方者，得請求返還已付定金之 75%。 
3. 於約定餐會日前 45-89日通知乙方者，得請求返還已付定金之 50%。 
4. 於約定餐會日前 15-44日通知乙方者，得請求返還已付定金之 25%。 
5. 於約定餐會日前 14日內通知或怠於通知者，乙方得不返還定金 

➢ 甲方訂約日至約定餐會日距離 30～89日者 
1. 於約定餐會日前 60-89 日通知乙方者，得請求返還已付定金之 90%。但乙方保留之定

金超過新臺幣一萬元部分，仍應返還予甲方。 
2. 於約定餐會日前 30-59日通知乙方者，得請求返還已付定金之 75%。 
3. 於約定餐會日前 10-29日通知乙方者，得請求返還已付定金之 50%。 
4. 於約定餐會日前 9日內通知或怠於通知者，乙方得不返還定金。 

➢ 甲方訂約日至約定餐會日距離 29日以內者 
1. 於約定餐會日前 20-29 日通知乙方者，得請求返還已付定金之 90%。但乙方保留之定

金超過新臺幣一萬元部分，仍應返還予甲方。 
2. 於約定餐會日前 10-19日通知乙方者，得請求返還已付定金之 50%。 
3. 於約定餐會日前 9 日內通知或怠於通知者，乙方得不返還定金。 

【注意事項】 

1、對本合約如有爭執，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2、本酒店保有修訂本合約內容之權利。若有任何問題請洽本酒店餐飲部。 

3、本合約一式貳份，雙方各執一份以為憑。 

 

 

 

 

 

簽約飯店：長榮文苑酒店（嘉義） 

統一編號：54249083 

業務負責人： 侯宣卉 

電    話：05-366-9962 

簽約公司：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

統一編號：02612809 

聯 絡 人：陳秋萍小姐 

電    話：05-362-8800#2382 


